
 

 

ICS       

      

      DB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DB XX/ XXXXX—XXXX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XXXX - XX - XX发布 XXXX - XX - XX实施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DBXX/ X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与定义 ........................................................................ 2 

4  污染防治原则 ...................................................................... 3 

5  选址与厂区布局 .................................................................... 3 

6  饲养管理 .......................................................................... 4 

7  粪污收集与贮存 .................................................................... 4 

8  废水处理 .......................................................................... 5 

9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 6 

10  废气治理 ......................................................................... 7 

11  污染物监测与运行监管 ............................................................. 8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规模划分 ...................................... 9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组合建议 ................................... 10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不同畜禽种类依靠土地就近消纳畜禽养殖粪污配套土地面积的推荐值 ... 12 

 

 

 

 

 

 

 



DBXX/ XXXXX—XXXX 

II 

前  言 

为防治河南省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规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与运行监管，

促进畜禽养殖业污染控制技术提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河南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畜禽养殖专业户的污染防治原则、选址与

厂区布局、饲养管理、粪污收集与贮存、废水处理、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废气治理、污

染物监测与运行监管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为推荐性技术规范。 

本标准由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郑州大学环境技术咨询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 

本标准由河南省人民政府 XXXX年 XX月 XX 日批准。 

本标准自 XXXX年 XX月 XX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河南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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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原则、选址与厂区布局、饲养管理、粪污收集与贮存、废水处理、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废气治理、污染物监测与运行监管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辖区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畜禽养殖专业户的污染控制要

求，也适用于专业从事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单位的污染物环保监管。 

畜禽养殖散户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877  有机-无机复合肥料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 26624  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 

GB∕T 27622  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 

NY 525  有机肥料 

NY/T 1119  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2065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HJ-BAT-10  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指从事畜禽养殖活动，且满足生猪年出栏量≥500 头、蛋鸡年存栏量≥10000 羽、肉鸡年出栏量≥

50000 羽、奶牛年存栏量≥200 头、肉牛年出栏量≥200 头、肉羊年出栏量≥1000 只标准的场所。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分为大、中、小型三级，见附录 A。其他畜种可根据生产特点以猪当量进行换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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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小区 

指拥有 5 个畜禽养殖单元以上，且满足生猪年出栏量≥500 头、蛋鸡年存栏量≥10000 羽、肉鸡年

出栏量≥50000 羽、奶牛年存栏量≥200 头、肉牛年出栏量≥200 头，肉羊年出栏量≥1000 只标准的生

产相对集中或相对封闭，配套设施完备的畜禽养殖区域。其他畜种可根据生产特点以猪当量进行换算。 

3.3  

畜禽养殖专业户 

指从事经营性畜禽养殖活动，且满足 50 头≤生猪年出栏量＜500 头、500 羽≤蛋鸡年存栏量＜10000

羽、2000 羽≤肉鸡年出栏量＜50000 羽、5 头≤奶牛年存栏量＜200 头、10 头≤肉牛年出栏量＜200 头、

30 只≤肉羊年出栏量＜1000 只标准的单位和个人。其他畜种可根据生产特点以猪当量进行换算。  

3.4  

畜禽养殖散户 

指从事畜禽养殖活动，且满足生猪年出栏量<50 头、蛋鸡年存栏量＜500 羽、肉鸡年出栏量<2000

羽、奶牛年存栏量<5 头、肉牛年出栏量<10 头、肉羊年出栏量<30 只标准的个人或家庭。其他畜种可根

据生产特点以猪当量进行换算。 

3.5  

畜禽粪污 

指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固体粪便的总称。 

3.6  

畜禽养殖废水 

指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尿液和栏舍冲洗、消毒等养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的总称。 

3.7  

干清粪工艺 

指畜禽排放的粪便一经产生便通过机械或人工收集、清除，尿液、残余粪便及冲洗水则从排污道排

出的清粪工艺。 

3.8  

水泡粪工艺 

指在畜禽舍内将粪、尿、冲洗和饲养管理用水一并排放至粪沟中，贮存一定时间、待粪沟填满后，

打开出口闸门，沟中的粪水顺粪沟流入粪便主干沟后排出的清粪工艺。 

3.9  

水冲粪工艺 

指畜禽排放的粪、尿和污水混合进入粪沟，每天数次放水冲洗，粪水顺粪沟流入粪便主干沟后排

出的清粪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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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防治原则  

4.1 畜禽养殖场建设应坚持种养循环、农牧结合、林牧结合的原则。畜禽养殖场宜配套流转相应数量

的土地以消纳畜禽粪污，促进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4.2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应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原则，因地制宜选择合理的污染防治技

术，促进畜禽养殖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4.3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应坚持雨污分离、干湿分离、固液分离的原则，不断提高机械化程度。 

4.4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可选用生态种养型、能源生态型、能源环保型模式。 

5 选址与厂区布局 

5.1 选址 

5.1.1 禁止在国家及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开展畜禽养殖活动。 

5.1.2 新建、改建、扩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及畜禽养殖专业户应设在依法确定的畜

禽养殖禁养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场界与畜禽养殖禁养区边界的最小距离应依据经依法

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 

5.1.3 畜禽养殖限养区内应严格控制畜禽养殖总量，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过畜禽养殖总量要

求新建、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 

5.1.4 新建、改建、扩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及畜禽养殖专业户场址宜选择地势高、

背风、向阳、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供电方便的地方，尽可能靠近农业种植区。 

5.1.5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及畜禽养殖专业户应符合当地畜牧业发

展规划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根据

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提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方案和措施，明确是否自行建设防治污染的设施(含

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下同)，以及是否委托从事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服务的

单位代为处置。 

5.2 厂区布局 

5.2.1 新建、改建、扩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应实现生产区、生活办公区的隔离，畜禽养殖废水、固

体粪污及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设施应设在生产区、生活办公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

场区周围建有围墙或其它隔离设施（如防疫沟、绿化林带等），场区出入口处设置消毒池。 

5.2.2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境保护设施平面布置以畜禽养殖废水处理系统、固体粪污处理系统、病死

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系统以及恶臭集中处理系统为主体，其他设施按处理流程合理安排，确保相关设施

充分发挥功能，保证设施运行稳定。 

5.2.3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生产区内净道、污道分设。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各养殖栋舍出入

口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各养殖栋舍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 

5.2.4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及畜禽养殖专业户的排水系统应实行雨水和污水收集输送系

统分离，在场区内外设置的污水收集输送系统，不得采取明沟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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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禽类饲养区、禽类养殖小区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

施，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不应交叉或者回流。 

6 饲养管理 

6.1 畜禽养殖宜采用分阶段饲喂方式，即用不同养分组成的日粮饲喂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畜禽，使日

粮养分更接近畜禽的需要，避免养分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6.2 宜使用细微粉碎、高温蒸汽制粒或膨化技术改进饲料加工工艺，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氮磷排放

量。 

6.3 畜禽养殖饲料应采用合理配方，在饲料中补充合成氨基酸，提高蛋白质及其它营养的吸收效率，

减少氮的排放量和粪的产生量。 

6.4 畜禽养殖饲料中应添加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植物提取液等活性物质，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恶臭气

体的产生。 

6.5 畜禽养殖饲料中应切实控制重金属、抗生素、生长激素等物质的添加量，保障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综合利用的环境安全。 

6.6 畜禽养殖宜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和控水设施，减少水污染物的产生。 

7 粪污收集与贮存 

7.1 粪污收集 

7.1.1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小区排放的粪污应实行固液分离，粪便应与废水分开处理和处置。 

7.1.2 新建、改建、扩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小区宜采用干清粪工艺，并不断提高机械自

动化水平。现有采用水冲粪、水泡粪清粪工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小区，应逐步改为干清粪

工艺。 

7.1.3 畜禽养殖宜根据场地条件采用生物发酵床工艺。 

7.1.4 畜禽粪污收集、运输过程中必须采取防扬撒、防流失、防渗漏等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7.2 粪污贮存 

7.2.1 畜禽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应设置专门的贮存设施。 

7.2.2 贮存设施应有足够的空间用于贮存粪便。 

7.2.2.1 固体粪便贮存设施最小容积为贮存期内粪便产生总量和垫料体积总和。贮存设施容积不小

于单位畜禽日粪便产生量（m
3
）×贮存期(天)×设计存栏量(头)。单位畜禽粪便日产生量推荐值为：

生猪 0.1 m
3
，奶牛 0.5 m

3
，肉牛 1.0 m

3
，蛋鸡 0.002 m

3
，肉鸡 0.0005 m

3
，具体可参照 GB/T 27622

进行测算并根据养殖实际情况核定。 

7.2.2.2 液体粪便贮存设施最小容积为贮存期内粪便产生总量和污水排放量总和。贮存设施容积不

小于单位畜禽日粪污产生量（m
3
）×贮存期(天)×设计存栏量(头)。单位畜禽粪污日产生量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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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猪0.01 m
3
，奶牛0.045 m

3
，肉牛0.017 m

3
，家禽0.0002 m

3
，具体可参照GB/T 26624进行测算

并根据养殖实际情况核定。 

7.2.2.3 采取农田利用时，畜禽粪便贮存设施最小容积不能小于当地农业生产使用间隔最长时期内

养殖场粪便产生总量。 

7.2.2.4 贮存设施在满足上述最小贮存体积条件下设置预留空间，一般将深度或高度增加0.5 m以

上。 

7.2.3 贮存设施应设置明显标志和围栏等防护措施，保证人畜安全。 

7.2.4 贮存设施的结构应符合 GB 50069的有关规定。 

7.2.5 固体粪便贮存设施的设计按照 GB/T 27622 执行。 

7.2.6 贮存设施应采取有效的防渗处理工艺，防止污染地下水。对易侵蚀的部位，应按照 GB 50046

的规定采取相应的防腐蚀措施。 

7.2.7 贮存设施顶部应采取设置雨棚等防止降雨（水）进入的措施。 

8 废水处理 

8.1 畜禽养殖废水污染防治宜采用“肥料化利用模式”或“土地生态消纳模式”、“沼气能源利用模

式”以及“废水达标排放模式”。 

8.2 采用脱氮除磷效率高的“厌氧+好氧”生物处理工艺进行处理畜禽养殖废水或沼液。厌氧处理方法

如完全混合式厌氧反应器（CSTR）、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UASB）等，应配套调节池、厌氧发酵罐、

固液分离机、贮气设施、沼渣沼液储存池等设施设备；好氧处理方法如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序批活性

污泥法（SBR）、生物接触氧化法等，应进行杀菌消毒处理。 

8.3 采用“肥料化利用模式”或“土地生态消纳模式”时，应配套流转相应数量的土地以消纳畜禽养

殖废水。 

8.4 禁止未经处理的畜禽养殖废水直接向环境排放。 

8.5 畜禽养殖废水经治理后向环境排放的，应符合 GB 18596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和总量

控制指标要求。畜禽养殖废水不应排入敏感水域和有特殊功能的水域。 

8.6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 

8.6.1 应建立集中处理处置畜禽养殖废水的处理设施。 

8.6.2 应根据畜禽养殖种类、养殖规模、清粪方式、废水水质，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及排水

去向等因素，合理选择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废水处理工艺及处理目标。在实现综合利用或达标排放的情

况下，优先选用技术成熟、运行成本低的处理工艺，并慎用物化处理工艺。 

8.6.3 猪、牛、鸡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宜选用 HJ-BAT-10推荐的最佳可行技术。 

8.6.4 畜禽养殖废水应经无害化处理后方可还田利用，无害化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8.6.4.1 采用厌氧处理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废水宜制成商品的有机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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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2 采用沼气发酵的沼液应尽可能实现综合利用，同时要避免产生新的污染；沼液不得作为同

等动物的饲料再利用，不应在动物之间循环。 

8.6.4.3 无害化处理后的卫生学指标应符合GB 7959的有关规定。 

8.6.5 无害化处理后的沼液、液肥或废水还田综合利用的，应配套设置畜禽养殖场区内废水储存池，

并配套建设有效的输送管道。废水储存池的设计按 GB/T 26624执行。  

8.6.6 采用土地生态消纳畜禽养殖废水的大、中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应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合理选择综合利用措施，并满足下列要求： 

8.6.6.1 采用土地生态消纳模式实施资源化综合利用的畜禽养殖场应实现零排放，不应设置排污口。 

8.6.6.2 应配套建设肥水贮存、输送和配比设施，在农田施肥和灌溉期间，实行肥水一体化施用。 

8.6.6.3 配套与存栏量相匹配的消纳土地面积，每出栏5头猪配套土地不低于1亩，具体测算按 

GB/T 25246、NY/T 2065执行。 

8.6.6.4 对于没有足够消纳土地的畜禽养殖场，必须签订委托消纳对接协议，实施外运异地消纳。 

8.7 畜禽养殖专业户 

8.7.1 畜禽养殖专业户宜采用“农业生态养殖模式”、“土地生态消纳模式”。 

8.7.2 畜禽养殖专业户应采用集中喂养或进入畜禽养殖小区，避免人畜混居，采取生态养殖模式的应

在源头上控制畜禽粪污的产生量。 

8.7.3 畜禽养殖专业户密集区宜采取畜禽养殖废水集中处理模式，布局分散的畜禽养殖专业户宜单独

进行就地处理。 

8.7.4 畜禽养殖专业户应结合沼气池建设、有机肥生产等，形成“种植业-养殖业-沼气池-种植业-养

殖业”等农业生态养殖模式。粪尿宜采用沼气池、液肥池或堆肥处理，沼液或堆肥产物可就地农田施用。 

8.7.5 对于沼气无法有效利用的地区，畜禽养殖专业户宜改沼气发酵为直接储存发酵生产液肥，采取

技术措施提高肥效，改进液肥利用方法，提高利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实现就近还田资源化利用。 

9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9.1 固体粪便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9.1.1 畜禽固体粪便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并符合GB 7959和GB/T 25246的相关要求后才能土地利用；

禁止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便直接施入农田。 

9.1.2 畜禽养殖干清粪或固液分离后的固体粪便可采用堆肥、生产垫料等方式进行处理利用。 

9.1.3 畜禽固体粪便宜采用好氧堆肥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好氧堆肥技术分自然堆肥、条垛式主动供

氧堆肥、机械翻堆堆肥和转筒式堆肥等，可根据资金、占地等实际情况选用。 

9.1.4 经过处理的粪肥作为土地的肥料或土壤调节剂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其用量不能超过作物当

年生产所需养分的需求量。在确定粪肥的最佳使用量时需要对土壤肥力和粪肥肥效进行测试评价，并应

符合当地环境容量的要求。土壤肥力和粪肥肥效测试分别参照 NY/T 1119和 NY 525执行。 

9.1.5 对没有充足土地消纳利用粪肥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小区，应建立集中处理畜禽粪便

的有机肥厂或处理（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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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利用无害化处理后的畜禽粪便生产商品化有机肥和有机-无机复混肥，应符合 NY525和 GB18877

的规定。 

9.1.7 没有能力自行建设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设施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

专业户，应当书面委托有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理畜禽养殖粪便。 

9.2 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9.2.1 病死畜禽尸体不得随意丢弃，不得出售或作为饲料再利用，应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9.2.2 病死畜禽尸体在无害化处理前应采用冷冻或冷藏方式进行暂存，暂存场所应防水、防渗、防鼠、

防盗，应设置明显警示标识。 

9.2.3 病死畜禽尸体应进行化制、焚烧、发酵等无害化处理，宜采用化制、发酵等既能实现无害化处

理又能资源化利用的工艺技术。采用厌氧发酵技术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小区宜采用高温发酵

方法，将畜禽尸体破碎后进入沼气发酵反应器。 

9.2.4 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产生的废气应采取有效的净化措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9.2.5 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应建设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设施。中小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

养殖小区、畜禽养殖专业户宜通过自建或联建等方式，建设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

理设施。 

9.2.6 建设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单位可接受委托，有偿对当地政府组织收集的及其他生产

经营者的病死畜禽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暂不具备自行建设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单位，应与

专业的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中心或单位签订处理协议。 

10 废气治理 

10.1 收集与控制 

10.1.1 应设置养殖场区通风系统，适当通风，保持场地干燥，加强防潮管理。做好场区绿化，建设隔

离带，减少恶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10.1.2 对废水处理设施构筑物、沼气收集与处置系统（净化系统、贮气罐、输配气管等）、粪便贮存

间、堆肥发酵车间进行密闭处理，产生的臭气集中收集。 

10.1.3 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和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应当及时对畜禽粪便、病死畜禽尸体、废水等

进行收集、贮存、清运，防止恶臭泄漏。 

10.2 处理技术 

10.2.1 养殖场区、粪污处理设施产生的臭气，宜采用生物除臭为主，并结合物理除臭和化学除臭，选

择合理的组合工艺，经处理后排放的废气应满足 GB 14554的相关要求，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 15米。 

10.2.2 生物除臭宜采用“微生物”降解技术，利用除臭微生物对恶臭污染物进行降解，适合对集中收

集的恶臭处理，主要包括生物过滤法、生物洗涤法等。 

10.2.3 物理除臭宜采用吸附法，可采用的吸附剂有沸石、锯末、膨润土以及秸秆、泥炭等含纤维素和

木质素较多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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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化学除臭宜采用向畜禽养殖场区和粪污处理厂（站）投加或喷洒化学除臭剂消除或减少臭气的

产生，可采用的化学氧化剂有高锰酸钾、双氧水、次氯酸钠、臭氧等。 

11 污染物监测与运行监管 

11.1 污染物监测 

11.1.1 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和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安装污染物排

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11.1.2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污染物监测应包含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磷、悬浮

物、粪大肠菌群、蛔虫卵、蛔虫卵死亡率、寄生虫卵沉降率、臭气浓度以及铁、砷、锰等其他特征污染

物，在规定排放监控位置进行。有畜禽养殖废水处理设施的，应在该设施后监控。有病死尸体焚烧集中

处置设施的，应增测二噁英。 

11.1.3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要求，按国

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11.1.4 应对废水处理设施的水质进行定期监测（至少每季度一次），确保废水达到排放或回用标准要

求。 

11.2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与维护 

11.2.1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应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配置专职运

行管理人员，应进行相关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培训。 

11.2.2 对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情况进行记录和维护检修，并做好记录存档备查（至少保存三年）。 

11.2.3 采用土地消纳模式实现资源化利用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做好日常资源化利用

的台账记录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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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划分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按照其存栏量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个规模，具体规模划分参数见表A.1。

其他畜种可根据生产特点以猪当量进行换算。 

表 A.1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划分（以存栏量计） 

注：按猪当量折算标准：20只蛋鸡折算成1头猪，25只肉鸡折算成1头猪，1头奶牛折算为10头猪，1

头肉牛折算成7头猪，3头羊折算成1头猪。 

 

 

 

 

 

 

 

 

 

 

 

 

 

 

 

 

 

 

 

 

 

项目类别 
猪（头） 

（25kg 以上） 

鸡（羽） 牛（头） 
肉羊（只） 

蛋鸡 肉鸡 奶牛 肉牛 

小型 
≥500， 

＜3000 

≥10000， 

＜60000 

≥50000， 

＜75000 

≥200， 

＜500 

≥200， 

＜500 

≥1000， 

＜6000 

中型 
≥3000， 

＜10000  

≥60000， 

＜200000 

≥75000， 

＜250000 

≥500， 

＜2000 

≥500， 

＜2000 

≥6000， 

＜20000 

大型 ≥10000 ≥200000 ≥250000 ≥2000 ≥2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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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组合建议 

附表 B.1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模式建议 

模式 

种类 
模式简介 

主要技术及 

分类 

适用范围 

及条件 
工艺流程 

生态 

种养

型 

该模式以生态学原

理为基础，利用无

害化处理后的畜禽

粪污的物质作为农

作物的营养物质，

并以沼气为纽带将

种植和养殖有机结

合，促进种养循环、

农牧结合及林牧结

合，实现生态种养

结合。 

（1）废水：高效

厌氧； 

（2）固粪：强制

通风、机械搅拌； 

（3）常见分类：

粪便发酵床技术

+垫料堆肥+还田

处理、固液分离+

堆肥发酵 +沼气

利用+还田利用 

（1）适用于畜禽

养殖小区、畜禽

养殖专业户； 

（2）项目粪污产

生量较小，周围

环境要求不高，

需匹配足够的农

田和土地消纳面

积。 

养殖场 粪污 固液分离

堆沤发酵
(贮粪池)

有机肥 果园、菜地、
稻田、林地、
草地、鱼塘等

沼气利用

沼气池
贮液池
(液肥)

固体 管道或
运输

清除
干粪

液体

运输

 

能源 

生态

型 

该模式下畜禽养殖

废水经厌氧消化处

理后消化液不直接

排入自然环境，作

为农作物的有机液

体肥料，并实现沼

液、沼渣的综合利

用。 

（1）废水：高效

厌氧或沼气发

酵； 

（2）固粪：强制

通风、机械搅拌、

有机肥加工； 

（3）常见分类：

固液分离+沼气+

堆肥、堆肥+沼气 

（1）适用于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

畜禽养殖小区及

畜禽养殖专业

户； 

（2）项目需匹配

足够的农田和土

地消纳面积。 

畜禽舍 沉淀集水
废水

固液分离

调 配 池

厌氧池

沼气池

沼液储存池

贮气柜

沼气发电

集中供气

水产养殖

人工湿地

农业种植

沼气

沼液回流
沼渣脱水、综合利用

沼气

 

能源 

环保

型 

该模式下畜禽养殖

废水经处理后达标

直接排放自然环境

或回用，固体粪污

制作有机肥，并通

过沼气利用降低污

水处理能源消耗为

最终目的。 

（1）废水：高效

厌氧、好氧、深

度处理； 

（2）固粪：强制

通风、机械搅拌、

有机肥加工； 

（3）常见分类：

固液分离 +厌氧

消化、堆肥+达标

水排放 

（1）适用于中、

大型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及畜禽养

殖小区； 

（2）项目周边排

水水质要求高，

沼液沼渣无充足

农田利用。 

粪便储存池

畜 舍 贮水池 固液分离 厌氧反应池

好氧反应 深度处理 达标排放

贮气柜

集中供气

沼气发电

脱水

烘干、拌料 压制成型 生物质燃料颗粒

好氧发酵 养分调配 烘干、造粒 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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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    畜禽养殖恶臭污染防治技术组合建议 

控制 

阶段 
控制技术 特点 注意事项 

适用畜禽养殖 

规模 

源头 

减量 

饲料 

调节 

合理饲料配比 
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增加

饲料利用率 

单一菌种形成的除

臭机理较为单一 
各种规模均适用 

饲料添加剂及酶制剂 

调节肠道微生态菌群作

用、增加饲料利用率、降

低氮磷排泄量 

生产条件要求高 各种规模均适用 

过程 

控制 

物理法 

粪污处理设施密闭 操作简单，效果好 / 各种规模均适用 

合理设置通风系统 成本低，效果好 会影响周边环境 各种规模均适用 

喷雾装置 夏天可降温、操作简单 冬季不适宜 各种规模均适用 

绿化 绿化隔离带 
适用性广，运转费用低，

无二次污染 

占地多，处理效果不

高 
各种规模均适用 

末端 

治理 

生物法 
生物过滤法 

生物洗涤法 

适用性广，运转费用低，

去除效率高，工艺简单，

无二次污染 

适于中、低浓度臭气

除臭 
规模化养殖 

物理法 

物理除臭（宜采用的吸

附剂有沸石、锯末、膨

润土以及秸秆、泥炭等

含纤维素和木质素较

多的材料） 

适用性广，运转费用低，

工艺简单 

适于中、低浓度臭气

除臭 
养殖专业户 

化学法 

化学除臭（宜采用的化

学氧化剂有高锰酸钾、

双氧水、次氯酸钠、臭

氧等） 

适用性广，工艺简单 
适于中、低浓度臭气

除臭 
养殖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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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不同畜禽种类依靠土地就近消纳畜禽养殖粪污配套土地面积的推荐值 

附表 C.1      不同畜禽种类依靠土地就近消纳畜禽养殖粪污的配套土地面积的推荐值 

项目种类 配套土地面积标准要求 

生猪养殖 每出栏 5 头猪配套土地不低于 1 亩 

奶牛养殖 每存栏 1 头奶牛配套土地不低于 2.5 亩 

肉牛养殖 每出栏 1 头肉牛配套土地不低于 5 亩 

蛋鸡养殖 每存栏 50 只蛋鸡配套土地不低于 1 亩 

肉鸡养殖 每出栏 200 只肉鸡配套土地不低于 1 亩 

注：1）具有沼气工程且正常运转的养殖场户，沼渣沼液消纳配套土地可减少一半。 

    2）生产有机肥异地利用的，按每年每亩消纳150 m
3
污水计算配套土地。 

    3）其他畜种可根据生产特点以猪当量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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